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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透明是金融危机应急机制的核心

文章作者：易宪容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已渗透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由于金融的特性（金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金融资产的快速流动性、高风险的脆弱

性等）使然，由于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国内外经济生活中的种种信息与矛盾都会汇集到金融层面上来，从而使得在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金融突发事件

出现十分频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被研究的58个国家中共爆发了158次货币金融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53个国家的

158次危机金融带来的平均经济损失约为各国GDP的4.3%，其中发达国家的平均损失为3.1%，新兴市场国家为 4.8%。而且全面的金融危机将伴随着巨大

的外部负效应，如支付系统的崩溃、信贷行为的紊乱和存款人的损失等。那么如何来应对突如其来来的金融突发事件也成了各国政府密切关注的重要的

问题。 

    一般来说，从所发生的金融危机或金融突发事件来看，金融突发事件又具有威胁性、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性及处理时间的紧迫性。所谓威胁性是

指任何一次金融突发事件的爆发，都会危及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所以需要社会或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回

应。比如2002年的阿根延金融危机，不仅让阿根延大多数民众一百多年所积累的财物在一夜之间鸡飞蛋打，而且让整个阿根延的经济很快就陷入瘫痪。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金融突发事件产生的时间、地点、规模与范围、未来的走向等方面都是无法预料的。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始没有谁会

想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会立即引起巨大的金融风暴，而且也没有人会想会预料到泰国的金融危机立即会曼延到亚洲其他国家，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从

而使得几年来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经济一蹶不振。而处理时间的紧迫性就是说事件发生后必须立即处理，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比如银行挤

兑事件的发生，如果政府能够及时伸出援手，那么其兑风潮就可能消弥在事件发生的开始，并很快地平息下来。如果处理不及时，其问题就会迅速扩展

曼延。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同一事情的当事人，一方持有信息另一方面不知道，尤其是无法验证的信息或知识。这种信息不对称又可以分为外生性的信息

不对称及内生性的信息不对称。前者在于一方知识的不足、观察的角度不佳无法把事情本性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后者则是他方无法观察到的、无法监

督到的、事后无法推测到的行为信息不对称。通俗点说，信息不对称可能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一方与另一方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一方给另一方

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二是一方给另一方的信息是完全虚假的；三是一方发出的信息基本正确，但另一方对信息缺乏很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不能理解信

息的含义。 

    从突发事件所具有的特性来看，威胁性、快速处理性及不确定性表示金融突发事件的结果、方式及状态，它们表明了事件本身的内在逻辑，只不过

人们对它们的了解不同，采取的应对方式与态度不同。而这些了解都必须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来获得。但人们可能通过信息的观察、收集、整理、处置

及传递尽量地来化解信息的不对称性。因此，金融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的核心是建立多元化的信息系统。 

    因为，在多元化的信息系统中，它才能以真实完整的形式，不断地呈现金融行为的各层面。通过这个信息系统，无论是民众还是决策都能够了解事

情的真相，作出好的判断并正确的决策。而在一个一元化的信息系统中，只要原始的信息经过加工，他人所获得的信息就可能是一种扭曲的信息。而用

这种信息来判断或决策，作出好的决策可能性就减少。而且这个多元化的信息系统不仅有助于信息本身尽量不被扭曲，而且有助于最多的信息量能够被

社会各方面吸收和利用，有助于弥补某一个部门、地方因为误判信息而导致的错误决策，有助于保持组织机构的上层决策者面对的信息高素质。而确立

这个多元化的信息系统，建立明确的、具有国际可比性和透明性的会计与审计制度，保证广大民众对重大金融决策和金融事件有知情权是十分重要的方

面。 

    这个多元化的信息系统应该包括事件爆发前，建立金融危机管理的知识系统与信息系统，专门收集与整理各种金融危机的信息以及知识；同时建立

金融危机管理的计划系统，并按照计划，根据相关信息知识进行金融危机管理的教育、训练；然后在这基础上建立金融危机管理的预警系统。其次，金

融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就得成立危机处理指挥中心；同时，要建立金融危机管理的监测系统，随时对危机的变化作出分析判断；成立金融危机管理的行

为系统，去解决危机。突发事件之后，需要有事件评估系统，对金融危机进行分析评估；同时成立危机复原系统，把可能造成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提高以后的金融危机应对能力。 

    为了保证这个多元化的信息系统尽可能地迅速与透明传播信息，减少把虚假信息传播范围和造成损失，就必须要有严明的法治。要从法律上保障突

发金融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运行。要制定颁发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以统一规范、约束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行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切

实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使得事件发生后，不会减弱民众对政府及金融机构之信心；要加快信用立法，让金融机构能依法收集分散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

行业中的企业及个人的信用信息，完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对突发金融事件作出预测、预报和预警，以让金融危机的苗头发现于未然；要对现有的

金融法律法规进行整合和完善，对重迭、相互抵触和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条款，要坚决予以清理和废除。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制定相关的法律保证

信息透明真实。这是金融危机应急反应机制的核心。 

    目前，国内信贷过热、房地产过热、汽车过热、地铁过热等，这些是否是国内金融的警觉信号呢？政府不仅应该对这些信息很好的整理与过滤，还

应该尽量让民众知晓，让信息透明化，以便让民众自己有好的判断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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